ARCO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
授權著作公開播送使用授權契約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甲方係依中華民國法律成立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其所屬會員均係錄音著作、視聽著作（以下稱「授權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乙方係有線廣播電視法所指「頻道供應者」，所營頻道詳如附件一。今甲方受全體會員之授權，代為收取並分配授權著作公開播送權之使用報酬，乙方因需使用甲方所屬會員之授權著作，願將公開播送授權著作之使用報酬給付甲方，由甲方分配予所屬會員，經雙方協議如下：
一、授權內容範圍：
1. 甲方同意將現在及爾後管理甲方之我國及依中華民國著作權法得受保護之外國授權著作(詳如附件二)，授權予乙方，並得轉授權予中華民國境內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向非營利性之終端家庭訂戶為公開播送。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不限次數使用甲方授權著作。但於廣告中所使用之授權著作，不在此授權範圍內。
2. 附件一所列之頻道名稱、性質、數量為變更或增減時，乙方應即時以書面通知甲方。
3. 本契約中甲方所授權乙方者，以授權著作之公開播送為限，乙方無權轉授權他人為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及自行或授權他人將甲方會員之授權著作之一部或全部重製或重行組合、或附合於其他視聽著作、錄音著作或有聲出版品，亦不得為上開視聽著作、錄音著作或有聲出版品之發行、贈與、散布或轉授權第三人為任何有償或無償之使用，但依著作權法第56條所為之重製行為，不在此限，惟該重製物之保存期間不得超過6個月。乙方如有違反，應依著作權法負民刑事責任。如因此致甲方遭受損害，乙方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4. 
5. 甲方之會員，無論現在已加入或將來加入者，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均受本契約效力之拘束。
6. 甲方現有會員變更或退出時，甲方應以書面（含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乙方並於甲方網站公告之。
二、契約有效期間：
本契約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有效期間為   年。
三、使用報酬之計算：
1. 雙方同意以甲方訂定之「授權著作使用報酬費率表」，為使用報酬計算標準。
2. 乙方願意支付甲方之使用報酬如下：
       年度使用報酬數額為新台幣         元整(含稅)。



四、付費方式：
1.        年度使用報酬：
2.   乙方應於簽約後15日內以現金或即期支票乙張一次支付金額為新台幣               元整之使用報酬，付費方式如附件三。

2.於授權期間內，乙方之頻道網數如有增加，乙方應於增加後30日內，依前述之收費標準，以現金或前述期間內之支票支付增加部分之使用報酬。
3.乙方如未於期限按時支付使用報酬者，該期(含)以後契約不生效；乙方如以支票方式支付使用報酬，如未於期限按時支付或兌現者，亦同。
五、使用清單：
1. 乙方應將每日所實際使用之授權著作，依雙方議訂之格式如附件四，詳實記錄於乙方自費印製之使用清單，每個月15日前將上個月報表彙總送交甲方，作為甲方分配使用報酬予所屬會員之基本依據，該報表不予退還。

2. 此報表為本契約之一部分，甲方對乙方所提報表內容有疑義時，得請求乙方補提書面說明或補正使用清單、使用監聽設備、派員或委託第三人至乙方營業場所實地調查……等必要方法，乙方應盡力提供協助並負擔因此而產生之所有費用，不得藉詞推諉或拒絕。乙方如有違反本條規定，經甲方書面通知而仍無正當理由不提供協助者，應給付違約金每次新台幣參萬元。
六、權利之擔保及爭議之處理：
1. 甲方擔保就授權乙方使用之授權著作有完整之公開播送著作權，絕不致侵害他人之授權著作，若有糾紛產生，概由甲方出面負責解決，絕不損及乙方權益。如因此致乙方遭受損害，甲方願負損害賠償責任。

2. 甲方不擔保授權著作內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乙方必須自行向音樂著作財產權人取得相關權利之授權。

3. 如因乙方所使用之授權著作公開播送權歸屬不明或當該著作財產權人向乙方查詢使用情事時，乙方得將其等資料轉交甲方，由甲方代為處理。甲方在個案處理時，如發生困難須乙方協助時，乙方有義務配合之。

4. 任何著作財產權人與甲方或乙方發生爭議或訴訟時，雙方得互相請求對方提供協助，必要時，乙方應自行暫停或在甲方之要求下暫停使用涉案著作，以防爭訟之擴大。如甲方要求乙方於一定期日後暫停使用涉案著作，乙方予以拒絕或遲延決定者，就拒絕後所生之損失或自應暫停日起至遲延決定日止所生之損失，概由乙方負擔。

5. 5. 甲方向乙方收取使用報酬分配予甲方所屬會員時，如有因分配產生任何糾紛，概由甲方自理，與乙方無涉。

1. 
2. 
3. 

七.契約之終止：
1.本契約因下列事由之一而終止：
(1)一方法人人格消滅；
(2)雙方書面同意終止；
(3)一方違約達15日，經他方定15日期限催告履行，一方仍無故不履行；

(4)一方違約三次(不限同一理由)或以上。
2.前項第(3)、(4)款之終止，僅未違約之一方有權為之。
3.本契約終止前雙方已發生之權利義務不受影響。
八、續約：
雙方同意於本契約期限屆滿前洽談有關續約之事宜並完成續約手續。

九、通知：
1. 任何與本契約有關之通知、請求或催告，均應以書面為之。

2. 任何與本契約有關之書面，均應經甲、乙方之代表人或其授權代理之人之簽名或蓋章始生效力。

十、合意管轄及契約解釋：
雙方就本契約之解釋或履行發生爭議時，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
十一、其他：
1. 本契約所稱之人，包括法人在內，亦不限其國籍。

2.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任何一方均得本於誠信原則，依著作權法、民法及其他相關之法律規定，請求他方補行書面協議。

3. 本契約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持乙份為憑。
4. 
立契約書人：
甲    方：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錄音著作權人協會
代 表 人：張  耕  宇
職    稱：董  事  長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85號4樓                            
銀行戶頭帳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南京東路分行

40-10200-0000629




乙    方：
代 表 人：
職    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9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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